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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現金增資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 (股票代號：3234)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本公司截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累積虧損為 286,080 仟元，110 及 111 年度稅後虧
損分別為 140,546 仟元及 46,094 仟元，每股淨值分別為 10.30 元及 10.06 元，請
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70~71 頁)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度現金增資普通股股

票 2,000 仟股，其中 15%計 300 仟股由證券承銷商自行認購，其餘 85%計 1,700 仟股以公開申
購配售方式銷售，承銷契約之副本業經報奉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
法公告於後： 

一、承銷商名稱、地址、自行認購數額及公開申購數額： 

承銷商名稱 地址 
自行認購股數 

(仟股) 

公開申購股數 

(仟股) 

總合計股數 

(仟股)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群三路 128號 5樓 260 1,340 1,600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111號 9樓 15 135 150 

德信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50號 3樓 15 135 150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 174、176號 4樓 10 90 100 

總合計股數(仟股) 300 1,700 2,000 

二、承銷價格：每股新台幣18元整(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整)。 

三、申購數量：每人限購1單位，每單位1仟股（若超過1單位，即全數取消申購資格）。 

四、投資人資格及事前辦理事項 

(一)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應於往來證券經紀商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應洽往來證券經紀商辦理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同意銀行未來自動執行扣繳申購
處理費二十元、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五十元及認購價款之手續。 

五、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 112 年 8 月 18 日起至 112 年 8 月 22 日止；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
籤通知郵寄工本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2 年 8 月 22 日，預扣價款扣款日為 112 年
8 月 23 日(扣款時點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預扣認購價款、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解交日為 112 年 8 月 25 日。 

(二)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以下列方式申購(除申
購截止日外，申購人於申購期間內當日下午二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
申購委託)。 

1.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來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故雖

未親自填寫，但視同同意申購委託書所載各款要項。 

2.當面或網際網路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料並簽名或蓋章，至往
來經紀商當面向業務人員或以網際網路申購，惟採網際網路時，申購者需自負其失
誤風險，故申購人宜於網際網路申購後電話洽收件經紀商業務人員，以確保經紀商
收到申購委託書。 

(三)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不得撤回或更改申購委託書；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
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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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理申購，且以申購一件
為限，每件申購處理費二十元。重複申購者將被列為不合格件，取消申購資格。 

(五)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申購截止日銀行存款餘額應有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
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供銀行執行扣款。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
購，當申購人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案有價證
券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 

(六)為便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
前一日止之初步合格及不合格申購資料(此時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行款項扣繳)

備置於營業廳，以供申購人查閱。 

(七)申購人申購後，往來銀行於扣繳日 112 年 8 月 23 日將辦理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
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扣繳事宜。如申購人此時銀行存款不足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
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三項總計之金額，將視為不合格件。 

(八)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

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
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
知 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九)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經紀商應於公開抽籤日
次一營業日(112 年 8 月 25 日)上午十點前，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併同未
中籤之申購人之退款作業，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予
以退回，惟申購處理費不予退回。 

(十)承銷商辦理有價證券若募集不成，申購人參加申購之處理費不予退還。 

六、銷售處理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相關作業請參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理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理程序」
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二)證交所將於抽籤前，就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及重複申購之資料予以剔除。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理費不予
退還，並由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止後一週內以掛號函件通知申購人。 

(三)如申購數量超過銷售數量時，則於 112 年 8 月 24 日上午九時起在台灣證券交易所電腦
抽籤室(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十樓)，以公開方式就合格件辦理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
人，其方式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及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辦理，由證交所邀請發行公司代表出席監督。 

七、公開抽籤後通知及中簽查詢： 

(一)可參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
於收件經紀商(限所受申購部分)、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辦承銷商營業處所，
以供申購人查閱。 

(二)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及公開說明書等。 

(三)申購人可以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料。 

八、經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九、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112 年 8 月 25 日)上午十點前，
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中籤之申購人之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
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申購理費不予退回。 

十、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公司直接撥入申購人集
保帳戶，於 112 年 9 月 1 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3 

賣中心公告為準)，如因發行公司之事由致延後掛牌時，承銷商應通知投資人並提醒投資人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相關公告網址：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十一、有關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請於本案承銷公告
刊登後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或承銷商網站
查閱，網址如下： 

承銷商名稱 網址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ibfs.com.tw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bs.com.tw 

德信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sc.com.tw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goodfinance.com/ 

歡迎來函附回郵 41 元之中型信封洽該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
代理部(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10 號地下一樓)索取。 

十二、申購人申購時，應詳閱本公告財務資料、申購辦法及公開說明書，以免發生誤會或錯誤。

如欲知其他財務資料可參閱發行公司網址：(http://www.truelight.com.tw)。 

十三、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特別注意事項： 

(一)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領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
書、繼承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
人國民身分證正本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未成
年人應加法定代理人印鑑證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另附經法院
備查之有價證券繼承拋棄同意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 

(二)申購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不得受託申購，已受理者應予剔除： 

1.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書。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料未經填妥或資料不實者。 

5.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電話或網際網路委託者不在此限。 

6.申購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處理費二十元、中籤通知書郵寄工本費
五十元與所申購有價證券認購價款之合計金額者。 

7.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本次參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經
取消其認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有價證券款項應予退還；但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中
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不予退還。 

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時，
應憑認購人或其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法人為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未滿十四歲之未成

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理。 

(四)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五)申購人不得冒用或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證券商經發現有冒用、
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參與申購資格，
處理費用不予退還；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已繳款項，不予退還。 

(六)若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立或事後註銷交易戶或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
戶情事，致後續作業無法執行者，將取消其中籤資格。 

https://www.ibfs.com.tw/


4 

(七)證券交易市場如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
開抽籤日、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

其後續作業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
之事由，無法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該股票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
不予干涉。 

十六、會計師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簽證會計師姓名 意見內容 

109 年度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玉寬、江采燕 無保留意見 

110 年度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鄭雅慧、江采燕 無保留意見 

111 年度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鄭雅慧、江采燕 無保留意見 

112 年第二季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鄭雅慧、江采燕 無保留意見 

十七、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如附件一)。 

十八、律師法律意見書(如附件二) 

十九、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如附件三) 

二十、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無。 

 

【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說明 

(一)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環或該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以下幣值相

同)1,200,000,000 元；目前實收資本額為 764,746,920 元，每股面額 10 元，已發行普通

股計 76,474,692 股。該公司經 112 年 5 月 1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並經董事長核定發行股數為 20,000,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

為 964,746,920 元。 

(二)本次現金增資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新股總額中 15%之部分供該公司及其從屬公

司員工認購，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28-1 條規定提撥 10%，計 2,000,000 股委託證券承銷

商辦理對外公開承銷；其餘 75%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之股東名簿所載持股比例認購，

認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由股東自行拼湊。原股東、該公司及

其從屬公司員工放棄認購之股份或拼湊不足一股之畸零股部分，授權該公司董事長洽

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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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 

(一)最近三年度每股稅後純益及每股股利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年度 
每股稅後純益 

股利分派 

現金股利 無償配股 合計 

109 年度 0.10 － － － 

110 年度 (1.74) － － － 

111 年度 (0.34) － － － 

112 年第二季 (1.57) － － － 

資料來源：該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二) 112 年 6 月 30 日每股淨值 

說明 金額 

112 年 6 月 30 日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638,050 仟元 

112 年 6 月 30 日流通在外股數 76,475 仟股 

112 年 6 月 30 日每股淨值 8.34 元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2 年第二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最近期及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 

1.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第二季 

流動資產 901,565 815,828 793,433 697,76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57,358 730,134 583,713 512,794 

無形資產 19,323 17,653 15,164 13,705 

其他資產 229,624 218,368 250,153 211,587 

資產總額 2,107,870 1,781,983 1,642,463 1,435,851 

流動負債 
分配前 1,012,489 792,737 602,950 544,185 

分配後 1,012,489 792,737 602,950 544,185 

非流動負債 174,271 196,383 266,214 271,273 

負債總額 
分配前 1,186,760 989,120 869,164 815,458 

分配後 1,186,760 989,120 869,164 815,458 

權益總額 
分配前 921,110 792,863 773,299 620,393 

分配後 921,110 792,863 773,299 620,393 

資料來源：該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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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上半年度 

營業收入 1,522,134 1,313,847 989,635 289,826 

營業毛利 345,050 232,201 256,604 21,437 

營業(損)益 42,212 (120,670) (58,328) (139,714) 

營業外收入與(支出) (34,474) (13,021) 12,028 (1,515) 

稅前淨利(損) 7,738 (133,691) (46,300) (141,229) 

本期(損)益 1,651 (140,546) (46,094) (141,403) 

每股盈餘(虧損) 0.10 (1.74) (0.34) (1.57)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承銷參考價格之計算及說明 

(一)該公司以 112 年 7 月 4 日為基準日往前計算前一、三及五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

單算數平均數分別為 25.00 元、24.60 元與 24.41 元，擇前五營業日之收盤簡單算數平

均 24.41 元作為本次現金增資參考價格。 

(二)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經主辦承銷商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考量市場整體情形，

並參考最近期股價走勢及該公司之經營績效及未來展望，而與該公司議定每股發行價

格為 18 元，為前述參考價格之 73.74%，其承銷價格符合「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之規定。 

 

【附件二】律師法律意見書 

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記名式普通股 2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

拾元，發行總金額新台幣 200,000,000 元，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律師採取必

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

查證公司議事錄、重要契約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並參酌相關專家之意見等。特依「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出具本律師法律意見書。 

依本律師意見，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法律事項檢查

表所載事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翰辰法律事務所 

彭義誠 律師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 

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環科技或該公司)本次為辦理公開募集現金增資發行

普通股 20,000 仟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整，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 200,000 仟元，依法向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解光環

科技之營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

及比較分析相關資料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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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

應行記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

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光環科技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

能產生效益亦具合理性。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王 祥 文 

承銷部門主管：劉  淑  方 

 


